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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294 号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你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因目前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原因，公

司拟终止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并拟实施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按

照每股 4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回购股票。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 请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具体情况、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

业绩考核指标设置、公司 2021 年的业绩实现情况以及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情况等说明公司终止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 请结合《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中关于员工持股计

划的终止的相关条款，说明本次终止是否符合管理办法的约定，后续

终止后相关股票的处置，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

的影响。 

3. 公告显示，2021 年及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均为公

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9 月 18 日期间公司回购的股份，上述

回购股份回购均价为 13.64 元/股。2021 年、2022 年受让价格分别为

7 元/股、4元/股，分别为回购均价的 51.32%、29.32%。请你公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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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上述员工持股计划的定价依据，两次计划定价差异较大的原

因及合理性。 

（2）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远低于回购股份均价是否符合《关于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中“盈亏自负，风险自

担”的基本原则，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4. 公告显示，公司 2021 年及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公司

及个人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且两期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存在较大差

异。其中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两期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指标为 2021年、

2022 年营业收入目标值分别为 13.57 亿元、17.74 亿元，并根据营业

收入完成值的不同情况设置公司层面解锁比例。2022 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期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指标为以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021 年营业收入，并约定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的，其中 50%可递延至下一

年度考核及解锁；第二期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指标为以 2021 年营业收

入及净利润为基数，2023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目

标值）或 10%（触发值）。请你公司： 

（1）结合两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目的、参与对象、考核指标设

置、授予价格、存续安排等补充说明公司选择员工持股计划而非股权

激励计划的具体考虑，该员工持股计划是否为变相的股权激励计划，

是否存在规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激励对象、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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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分期解除限售、费用确认等相关要求的情形。 

（2）说明你公司将第一期解锁期未解锁部分递延至下一解锁期考

核及解锁的依据、合法合规性，公司在受让价格存在较大折价的情况

下允许递延考核及解锁是否符合“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原则，是

否存在变相向参与对象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公司业务发展情况、最近两年及一期业

绩变动情况等说明两期计划业绩考核指标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本次

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合理性，业绩考核指标设置是否有利于

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是否存在变相利益输送，是否能切实保障股

东尤是中小股东利益。 

5. 请公司独立财务顾问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7 月 5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

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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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2 年 7 月 1 日 

 

 

 

 

 

 

 

 

 

 

 

 

 

 

 

 


